[bookmark: _GoBack]111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及客語文）專長教師獎勵及補助計畫-實際授課節數與人員清冊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及客語文）專長教師獎勵及補助計畫」(112年5月修正版)P.2
· 補助項目：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或客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
(1) 補助對象：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轄屬公立國民中小學）之教師。
(2) 補助條件：
1. 各校非本土語文專長、且於111學年度仍在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之教師。
2. 前開教師經學校同意，學校因應教師於修讀課程期間及因應修習課程準備，進行課務調整、公假排代或減授課（每師、每週最多2節課）致增加之費用。
(3) 補助基準：符合前開條件，國民小學各校以每師3萬元、最高補助18 萬元、國民中學各校以每師4萬元、最高補助24萬元為補助基準，且各校就該名符合資格之教師以申請一次經費為限。
· 執行期程：自112年1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12年5月29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20069808A號函：學校即可透過本計畫申請酌予補助該等教師額外修讀課程準備之時間，核予減授課節數後，依實際授課節數給予授課教師超鐘點費。
· 內容：學校回溯核予減授課節數，依實際授課節數給予授課教師超鐘點費。


· 名詞定義
編制內正式教師(以下稱教師):為任職學校編制內之正式教師，不含代理教師及代課教師。
非本土語文專長: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但未取得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專長合格教師證（加科登記）；或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但未完成語文領域閩南語文/客語文專長加註。
第二專長學分班:經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之在職進修「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國民小學加註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或「國民小學加註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學分班」(以下稱第二專長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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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節數：__________    申請金額(節數*鐘點費)：____________

	相關單位核章

	承辦人

	人事處
	主計處
	單位主管


※本表請由受補助對象登打後印出，再交給學校承辦人辦理。
